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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消滅時效源自る時間б事物晦暗之力量れ，長久以來被視為技術性規定，

棄置於不起眼的角落を但近 20年來在歐洲契約法原則的影響之下，歐陸各

國對民法中消滅時效規定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を本文從消滅時效之形成史及

正當性基礎出輔，深入介紹歐洲契約法原則第 14章關於消滅時效之規定，

並在此框架下分析｠介紹現有之修正成果，包括西元ち下同つ2002年德國債

法現а化｠法國 2008年消滅時效法改革及瑞士債務法之消滅時效改革を在

上述改革成果中存在如下共通性：時效期間之縮短｠時效期間之齊一化｠時

效起算之主觀化｠時效特約之承認を德國｠法國及瑞士均採取雙重期間結構，

亦即以主觀起算之短期時效，結合客觀起算之最長時效を歸結言之，消滅時

效改革之最新趨勢一方面是消滅時效規範的る超脈絡化れ，他方面將る脈絡

化れ之任務交給當事人及法院，從而達到消滅時效制度的自由化を最依，本

文嘗試參酌國際立法經驗，提供立法政策抉擇上之關鍵，以供作位來討論之

基礎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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